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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陳偵文
電話：04-37061534
電子信箱：e-p256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50029318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貴局詢問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久任獎金適用疑義一案，

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5年3月23日新北教人字第1150512662號函。

二、依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附表10附

則1規定，久任獎金之主管機關係各偏遠地區學校之主管機

關，因此，各主管機關於個案審議認定服務年資係依上開

辦法及相關附表規定，並參酌「偏遠地區學校校長、教師

久任獎金發給相關疑義問答集」（以下簡稱問答集）辦

理。

三、復查教育部115年3月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50011542號函意

旨，基於鼓勵教師長期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，並提高教師

在偏鄉學校服務意願，進而達成獎金發放目的，對於「非

可歸責教師之事由」認定，請各主管機關在執行過程中保

持彈性，並依具體情況從寬認定。

四、貴局函詢疑義，綜整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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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因偏遠地區學校師資不足或原服務學校未開缺，致商借

或改應聘至其他偏遠學校任職，可否比照認屬非可歸責

事由，併計服務年資一節：參酌問答集Q17意旨，若代理

教師因原任偏遠地區學校無繼續開缺，而考取「不同間

偏遠地區學校」任職，屬非可歸責該代理教師之事由，

認其有久任於偏遠地區學校之意願，得以併計年資，並

依各該服務學校之分級按比例計算之。

(二)本校為偏遠地區學校，分校為一般地區學校，因校內職

級務安排，致教師調整至分校任教，可否調回原校服務

時補足年資後發放一節：參酌問答集Q20-1意旨，屬實際

從事教學工作之服務年資得予採計。

(三)代理教師因原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未開教師缺額，轉任

該校行政職務，嗣後再任偏遠地區學校教師，不論回任

原服務學校或改任其他偏遠地區學校。其轉任行政職務

前之教師年資與在任教師後之年資，可否併計一節：參

酌問答集Q17、Q17-1意旨，若代理教師因原任偏遠地區

學校無繼續開缺，而考取「不同間偏遠地區學校」任

職，屬非可歸責該代理教師之事由，認其有久任於偏遠

地區學校之意願，得以併計年資，並依各該服務學校之

分級按比例計算之。

(四)教師本職缺設於市區學校，商借至偏遠地區學校實際任

職，期間如於不同偏遠地區學校間調整，致未符「同一

學校連續任職」之形式要件，其實際於偏遠地區學校服

務期間，可否認屬非可歸責教師本人事由，併計年資一

節：參酌問答集Q10意旨，商借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事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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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其可依實際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年資，擇定按比例

支給久任獎金。

(五)特教巡迴長期代理教師，實際全時支援偏遠地區學校，

惟因編制隸屬教育局統籌分派，形式上分別安排至非偏

遠地區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任職，致服務年資呈現中斷

或非同一學校連續任職情形，可否認屬非可歸責事由，

併計年資一節：倘係配合主管機關要求需調派全時至不

同偏遠地區學校從事教學工作，仍可認屬非可歸責本人

事由，得參照問答集Q10意旨辦理。

五、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22條第2項規定：「偏遠地

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，其行政業務、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

人員，準用第14條、第15條、第18條、第20條及前條第1項

規定。」，鄉（鎮、市）立幼兒園之教保員非該項規定之

對象，無法準用上開規定發給久任獎金。

六、偏鄉久任獎金制度係為鼓勵教師長期投入偏遠地區教學服

務，現行制度原則上以同一學校連續服務年資計算，惟針

對因「非可歸責」因素轉任其他偏遠地區學校者，已設有

年資併計機制，並非完全不得跨校計算。上開疑義係屬個

案認定，請貴局於審認時請兼顧制度精神與實務情形，採

取彈性處理，以保障持續服務偏鄉之教師權益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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